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沂源县农业农村局

源农字〔2025〕33号                      签发人：郑继光


对县十九届人大四次会议代表
第41号建议的答复

尊敬的郑子生等3位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大力支持物联网技术赋能果业振兴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在推动农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的进程中，物联网技术的应用至关重要，您的建议对我们进一步优化工作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就物联网技术赋能果业振兴，我们做了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推动物联网技术下沉基层

1、基层物联网服务平台建设。我县积极依托淄博市农业农村大数据平台，深度推进县级平台建设与完善，全面实现物联网及数字农业应用的落地生根。在数据整合层面，已将县域内农业生产、市场流通、资源环境等多源数据接入市级大数据平台，构建起沂源县农业数据资源池。通过对果园、农田等生产场景部署的温湿度传感器、土壤墒情监测仪等物联网设备采集的数据进行实时分析，为农业生产决策提供精准依据。​

2、在数字农业应用拓展方面。以鲁村镇华盛智慧果园项目为例，借助市级平台的数据共享与分析能力，结合县级平台的本地化服务功能，实现了果园从环境监测、病虫害预警到精准灌溉的全流程数字化管理。园区管理人员通过手机端即可查看果园实时数据，并接收系统生成的农事操作建议，极大提升了生产效率。通过与市级平台的协同，我们正逐步构建起“市级统筹、县级深化、基层应用”的农业物联网发展新格局，切实推动物联网技术在基层的广泛应用。

二、加强人才培育

实施特色农业人才培养计划，近年来选派95名高素质农民参加省级示范培训。其中20人参加丝路先锋培训，20人参加兵支书培训，8人参加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培训，13人参加乡村综合治理，10人参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省级示范区骨干带头人，14人参加新农人电商培训，10人参加学历提升培训。邀请省、市、县专家开展培训班29期，培训3000余人。培养了一批懂技术、善管理的高素质农民和农业科技人才。

三、保障资金支持

1、财政投入加大。政府高度重视物联网技术下沉基层的资金支持，近年来对规模化的数字农业应用场景奖补累计310万元。用于购置先进的物联网设备、建设数据处理中心等，实现了园区从种植到销售全流程的数字化管理。

2、社会资本引导。为鼓励企业、社会组织参与物联网项目投资，我县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如税收减免、项目补贴等。目前，已有多家企业参与到农业物联网项目中。例如，山东中以现代智慧农业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中以生态无人农场智慧果园示范项目，通过市场化运作，极大提升了果园的智能化水平，成为我县农业物联网发展的标杆项目。​

3、金融服务完善。金融机构对物联网项目的支持力度也在不断加大。我县与多家银行、保险公司合作，为基层物联网发展提供多样化金融服务。

再次感谢您对我县农业物联网工作的关心与支持，我们将持续努力，不断完善相关工作，充分发挥物联网技术在农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

沂源县农业农村局    

2025年7月9日     

（联系单位：沂源县农业农村局；联系人：王志强；联系电话：3241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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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县委办公室、县政府办公室，县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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